
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

为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就公司 2020

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：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，公司的对外担

保均系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风险可控，2020 年度公司的

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75,348.07 万元。 

公司在实施对外担保事项前，均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

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并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2020 年度公司不存

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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